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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正

在美国旧金山回上海的飞机

上 ， 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风雨

雨， 终于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情。 原本以为会有很多感慨，

当下却是异常平静， 更多的情

绪像是完成一桩心愿之后的怅

然若失。

在自己 37 岁这一年， 我

决定出国留学。 没有什么特别

具体的原因， 只是很想做这件

事， 想重新做一次学生， 并且

这样的想法日益迫切。

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选择很

酷， 也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选择

很傻。 我想， 只要敢于承担选

择带来的结果便可， 酷、 傻亦

或是其他， 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就读

的一开始是最难的， 我以为自

己做好了承受一切挫折的心理

准备， 但现实却毫不客气地给

我重重一击， 打得我喘不过气

来。

学期刚开始， 每天都有一

种在崩溃、 恢复中循环度过的

不适感。

在美国， 学生和教授之间

最多的联系方式是电子邮件，

很多外国同学花几分钟就能写

完一封电邮， 而我每次都要做

很久的心理建设， 生怕自己的

表述不准确……

更让人焦灼的是每次交完

作业后的等待 。 法律写作课

的 Nancy 教授出了名的严厉，

是我们所有同学最害怕， 但也

最尊敬的教授。 我记得期末论

文的最后一次面谈修订时， 她

突然一改往日的严肃， 格外和

蔼地对我说： “你的英语水平

进步非常大， 我真为你高兴！”

出了教授办公室的门， 我的眼

圈一下就红了 。 我这只 “笨

鸟” 的努力， 还是换回了些许

收获。

留学期间， 我有幸结实了

很多优秀的中国同学， 那是繁

忙学习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已经好多年没有体验过在

宿舍的集体生活， 但是这次和

我的室友姐妹却相处得异常融

洽。 我们经常在家里一起吃火

锅， 也可以从白天一直聊到深

夜。

还有其他朋友， 有的在生

活中给了我很多照顾， 有的能

做一手好菜， 让外国同学啧啧

称赞。

有一位同样来自上海的姑

娘， 会包粽子、 做月饼， 简直

无所不能， 总能不经意间给我

们以惊喜， 让你越发觉得她还

有很多本事没有被发现。

当然， 中国学生中肯定不

会缺少 “学霸”， 不仅在学习

中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还会

在聚会的时候 “变” 出好多零

食， 就像一个怀揣着中国零食

的小叮当。

一边写， 我一边会想起这

些朋友……于我而言， 都是珍

贵的回忆。

除了学习， 我还要兼顾国

内的案件， 常常是白天上课学

习， 晚上和助理线上开会讨论

案件、 接待咨询， 甚至参与线

上庭审。

有的法官知道我身在国

外， 会贴心地把庭审时间都改

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 让我非

常感激。

我还得感谢每一位当事

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 我也很难顺利完成学业。

留学期间， 我还去了很多

地方。 我永远会记得阿拉斯加

的极光和墨西哥的金字塔， 记

得加勒比海纯粹的蓝和黄石的

五彩缤纷。

总有人好奇我是如何平衡

工作与生活的， 其实哪有什么

“平衡”？ 不过是在想做与更想

做的之间取舍罢了。

很多朋友羡慕我的勇气，

更惊讶于我的执行力。 我想我

是真的幸运吧， 可以在这个年

龄仍然有能力、 有时间去做自

己一直想做的事。

我始终相信， 做自己内心

认为正确的事情， 每一步都不

会白走！

年近不惑，我选择去留学

我始终相信 ，

做自己内心认为正

确的事情， 每一步
都不会白走！

据媒体报道 ， 8 月 29 日 ，

广东湛江市一位母亲抱着不足一

岁的婴儿在南桥车站乘车时， 被

工作人员拦下要求给婴儿购买车

票。

对此湛江市南桥车站解释

称， 按照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

站管理规定》， 每十位乘客才能

有一个免票儿童名额。

在我们多数人的观念里， 婴

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免票似

乎是常识。 怎么突然出来这么一

个 “配比” 呢？

事件发生后， 有媒体记者咨

询了多个城市的长途汽车站， 工

作人员均表示， 乘坐长途大巴车

时， 仅有核定载客人数 10%的儿

童可以享受免票。 并且工作人员

明确表示， 上述规定来源系 《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四十条。

但是， 对于携带儿童乘坐公

共交通 ， 2019 年颁行的 《交通

运输部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

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 》 已经明

确： 每一成人旅客可携带 1 名 6

周岁 （含 6 周岁） 以下或者身高

1.2 米 （含 1.2 米 ） 以下 、 且不

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

需单独占用座位或者超过 1 名

时， 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半价优

待， 并提供座位； 6～14 周岁或

者身高为 1.2～1.5 米的儿童乘车

执行客票半价优待 ， 并提供座

位。

上述规定确立了兼顾年龄和

身高标准的票价优待机制。 规章

文本中的 “或” 字， 明确 6 周岁

（含） 以下或者身高 1.2 米 （含）

以下不单独占座的儿童， 均可免

费乘坐客运班车。

而湛江南桥车站以及记者采

访的一些车站工作人员的解释，

其出处来自国家交通运输部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其施行的 《道

路旅客运输即客运管理规定 》，

其中第 40 条规定 “严禁营运客

车超载运行， 在载客人数已满的

情况下， 允许再搭乘不超过载客

人数 10%的免票儿童。”

规定在此处强调的是： 在车

辆载客已满的情况下， 搭乘的免

票儿童不超过载客人数的 10%，

这样的规定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合

理性。

然而换句话说， 在客车未满

员的情况下， 免票儿童的数量可

以不受 10%比例的限制。

因此在特定条件下， 车站工

作人员的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一

刀切地认定 “每十位乘客才能有

一个免票儿童名额”， 明显是对

上述规定的误读和曲解。

因为该误读有利于运输方而

不利于消费者， 我们有理由认为

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考

虑。

严格来说， 湛江南桥车站在

错误理解基础上的具体做法———

不允许带可以免票儿童的乘客搭

乘本可以乘坐的长途汽车， 明显

是一种 “拒绝旅客通常、 合理的

运输要求” 的行为， 违反了 《民

法典》 第 810 条关于 “从事公共

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 托

运人通常、 合理的运输要求” 的

明文规定， 是一种不履行法定义

务的行为。

湛江南桥车站的上述做法，

对一名乘客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

大事， 不过是花点钱给孩子买一

张半票或者全票就可以解决的问

题。

但是， 作为公共运输的服务

者， 他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的是千

千万万的消费者， 其误解曲解相

关规定的做法， 会损害千千万万

消费者的利益。

更严重的是， 由于相关部门

的规定遭到了曲解， 不明就里的

群众可能认为是规定本身出了问

题 ， 这也有损相关部门的公信

力。

因此， 儿童免票问题不仅仅

关系到乘车的儿童和家长， 既然

车站工作人员误解、 曲解相关规

定不是个别情况，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给予权威的指引和解读， 对

携儿童乘车的购票政策给出清晰

明确的说法。

乘长途车儿童免票政策应有权威说法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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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免票问题

不仅仅关系到乘车

的儿童和家长， 既
然车站工作人员误

解、 曲解相关规定
不是个别情况， 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给

予权威的指引和解
读， 对携儿童乘车

的购票政策给出清
晰明确的说法。

我国首部 《个人信息保护

法》 已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实

施， 对于保护个人信息将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今社会早已进入信息时

代、 网络时代， 这也导致个人

信息十分容易泄露。 而且个人

信息一旦泄露， 对个人生活也

将造成极大的影响， 因此， 加

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十分必

要的。

但是，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个误区， 即

将个人信息等同于个人隐私，

一刀切地认为任何人都无权了

解， 特别是涉及劳动者健康、

医疗状况的个人信息。

我们认为， 个人信息并不

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人隐私。 用

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或履行

劳动合同时， 应当有权获得与

工作岗位相关的个人信息， 尤

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时更是如

此。

举例来说， 用人单位招聘

的是餐饮行业从业者， 那么单

位就有权了解该员工的健康信

息， 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就不

能录用 ， 否则会影响公众健

康。

比如， 对于公共交通的驾

驶人员， 用人单位也应有权了

解他的健康信息， 比如是否患

有精神疾病， 否则有可能影响

公共安全。

再比如， 对于出租车驾驶

员是否有犯罪记录， 特别是暴

力犯罪或性侵犯罪等， 用人单

位应当有权知晓， 否则如何保

障乘客的安全。

当然， 对于用人单位获得

劳动者的信息， 单位负有保密

义务， 既不能公开， 也不能向

无关的第三方披露。

总之我们认为， 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不是绝对的， 既不能

损害公共利益， 也不能危害公

众的安全。

我们在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的宣传时应当全面， 不能过于

片面， 更不能简单地将个人信

息等同于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保护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我们在进行个

人信息保护的宣传

时应当全面， 不能
过于片面， 更不能

简单地将个人信息
等同于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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